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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法新論  

建築設計之著作權研究 

蘇 南*、方星淵** 

摘 要 

建築著作相較其他著作於我國立法甚晚，相較其他著作，如電腦軟體、

商品、工業產品、影音、動漫等有著繁複的階段，因為建築著作的圖面完

成，即為建築著作，但其後尚有依照圖面所製之建築模型與建築物，並且過

程迭有更動，更牽涉建築法規，其原創性之認定困難，問題眾多。就起始階

段而言，著作權歸屬即可能有問題，創作參與者可能有執業建築師、聘僱之

建築師及建築設計師等，更有可能是國外建築師設計，國內建築師作安全考

核，過往有學者提出以負擔安全責任因素，故認著作權應歸屬執業建築師，

如此是否合乎著作權法之精神，非無疑義。另建築物因已有民法上出租規

定，然模型與建築圖說是否無出租權之可能，此雖我國現行無相關研究，惟

實務不乏特殊用途建築圖說出租情況，本文認應予探討。另建築著作體系龐

大，諸如草圖、規劃圖、設計圖、結構、水電、施工說明、透視、建築模

型、建築物、室內設計等圖說，究竟保護範圍若何；按建築師觀點應全然納

入，惟此不無影響他人依建築規範設計而致侵權之衝突。是諸多建築著作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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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應予比較國內外法律及實務並深入研究，以利我國就建築著作有更為細

緻之立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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